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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 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
第 1658號民事裁定要旨
【涉訟科別】急診、腦神經外科、加護病房、
腦中風中心、醫院都告

  事  實  摘  要  

上訴人之子A於2013年1月25日因腦出血昏迷，經轉送甲醫院急診診斷為生命中樞
腦幹出血，不適於實施開顱及引流手術，轉由該院神經內科加護病房觀察與治療處置，

於同年3月9日出院，至2016年5月2日因膽道阻塞併發敗血症死亡。上訴人起訴主張2013
年時急診醫師拒絕給予手術治療，造成A膽道結石敗血症去世。原審認甲醫院急診並
無不給予急救，經會診神經內科後收治住院，難認有違反醫療法第60條第1項遇危急病
人應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之情形，況患者3年後死亡與醫療行為間有何因果關係存
在，未見上訴人具體主張。

  判  決  要  旨  

上訴人不能證明醫師有違背醫療常規之故意、過失，或違反關於保護他人法律之侵

權行為，就原審所為論斷，泛言未論斷、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、證據法則及闡明義務，

而未表明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，難認其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。依首揭

說明，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。

 █ 關鍵詞：保守療法、急救義務、腦幹出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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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 107年度醫上字
第 28號民事判決要旨
【涉訟科別】只告醫院

  事  實  摘  要  

A主張於2012年12月31日因顏面部燒灼傷於甲醫院置放鼻氣管內管後，轉至乙醫
院，護理人員未依標準處置抽痰等，致伊於1月2日上午6時10分遭濃痰阻塞，B醫師移
除置換原有氣管內管，僅持續給予人工甦醒球擠壓給氧而延誤未重新插管，因伊於當日

6時24分因無脈性電氣活動，遂開始心肺復甦術、電擊等，遲至當日6時39分始完成重新
插管，惟已造成缺氧性腦病變。

  判  決  要  旨  

對於具有潛在困難置放氣管內管的A，B醫師須先儘量提升其血氧飽和度，是B醫
師抗辯須有5分鐘準備時間，自屬可採。鑑定意見認為就病人急救期間應否先中斷施行
復甦術及人工甦醒球擠壓給氧，而先置放氣管內管，於醫學文獻亦無法證明孰優孰劣，

是否需將血氧飽和度提升，仍無法提供確定的標準答案，自無從以事後仍發生缺氧性腦

病變之結果，而苛責其有何醫療過失可言。依病歷紀錄顯示醫護人員確實已執行頻繁抽

痰，並注意A呼吸道之情況，並未發現有治療不足之違反醫療常規或疏失情形。
 █ 關鍵詞：抽痰、氣管內管、缺氧性腦病變、處置失當、插管遲延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8年度
醫上字第 1號民事判決要旨
【涉訟科別】婦產科

  事  實  摘  要  

A於2015年11月5日8時30分許於B醫師開設之診所剖腹產下一子，翌日上午8時10分
許突然感到呼吸困難，給予氧氣治療2小時送回病房。其後於同日下午15時許，又感到
呼吸困難，給予吸取純氧約2∼5分鐘即陷入昏迷，轉診後當日不治死亡，死因經鑑定為
因肺栓塞所造成。被上訴人主張B醫師照護失當有疏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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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判  決  要  旨  

事發當天上午A之症狀無法排除開始發生肺栓塞之可能性，而肺栓塞的「短期」生
存率從95％∼97％，參照醫審會第三次鑑定意見認為給予栓塞溶解劑，依最新版產科學
教科書，既可以減少10%∼17%之死亡率，倘能積極轉診急救，生存率勢將更為提高，
此一比例與2018年8月5日國軍高雄醫院衛教文章相當。B醫師於歷經事故發生當日上午
之狀況，對於婦產發生肺栓塞已有預見可能性，且根據其此前經驗，對於其診所之人

員、設備及專長能力，無法確診罹患肺栓塞且無法提供完整治療，自應建議其轉往區域

醫院或醫學中心，以避免死亡結果之發生，竟捨此不為，顯有過失，且與產婦死亡結果

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。

 █ 關鍵詞：存活率、羊水栓塞、肺栓塞、處置失當、轉診遲延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8年度
醫上易字第 5號民事判決要旨
【涉訟科別】神經外科

  事  實  摘  要  

上訴人為A之女，A因腰部疼痛由甲醫院B醫師於2015年7月20日進行胸椎第12節椎
體後凸成型術併人工骨泥灌注，使用經皮氣球擴張椎體成形術（PKP）。但手術完成
後，A之下背疼痛仍然持續。上訴人主張人工骨泥未凝固而外漏至肋膜，導致A身體健
康遭損，並因心律節律器周圍皮膚發生細菌感染，於2017年1月18日病逝；又手術使用
之人工代用骨，有選材不當之瑕疵。

  判  決  要  旨  

並無證據證明B醫師施行系爭手術發生側漏，並致使所灌注之骨水泥滲漏至肋膜
腔之事實，且依醫學文獻報告，亦未發現有滲漏至肋膜腔之個案報告。目前施行椎體

成形術，打入之骨水泥（bone cement）種類及廠牌眾多，主要目的是穩定椎體之微骨
折與微構造，減輕疼痛，並非立即支撐身體重量。至於施行椎體成形術時注入代用骨

（injectable bone graft），雖屬於仿單標示外使用（off-label use），但其目的是能促進
骨折之癒合，然此種用法目前並未被大多數醫骨水泥師所接受，但其使用未違反仿單所

列之禁忌症，尚符合醫學原理。

 █ 關鍵詞：手術失當、代用骨、仿單標示外使用、骨水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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